
 

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

 

項目：公司治理─ 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職責 

依據：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、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64 條

第 1 項第 5款 

編號：8-1-5 

資料日期：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 

維護日期：民國 113 年 03 月 25 日 

維護單位：公司治理單位 

 

保險公司資訊公開申報表 

申報年度 112 

職稱代碼 職稱 職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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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之

職責 

本公司章程第十五條︰ 

董事會之職責如下︰ 

(一) 核定重要規程細則。 

(二) 造具及核定營業計劃書。 

(三) 預算之議定及審核決算表冊。 

(四) 委任及解任公司之總經理、副總經理、與任何依保險法或其他

法令規定其委任、選任、解任須經董事會通過之人員(例如：稽核

、財務、會計、風險管理、法令遵循主管及簽證精算人員等)。 

(五) 核定分派盈餘或彌補虧損案。 

(六) 核定增資或減資案。 

(七)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。 

(八) 募集、發行或私募公司債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。 

(九) 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，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。 

(十) 簽證會計師之委任、解任及報酬之核定。 

(十一)依本公司業務權責劃分辦法之規定，須經董事會決議之事項。 

(十二)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事項或 

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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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理人之

職責 

本公司章程第十九條： 

本公司應設置總經理、總稽核及經理人，秉承董事會之決定處理

公司業務。 

本公司章程第二十條： 

本公司經理人之任用，均應符合事業主管機關所訂資格標準。其

委任、解任及報酬，均應提請董事會依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

定之決議行之。 

申報頻率 

除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，應於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更新。 

 



職稱代碼 職稱 

01 董事會之職責 

02 經理人之職責 

03 董事 

99 其他 

 


